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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櫻花股份有限公司 

機會與風險管理辦法 

民國 112年 11月 8日董事會修訂通過 

1. 目的 

1.1 為因應內外部環境之變化、降低決策錯誤機率、以避免損失可能，同時針對可能威脅企業經營

的不確定因素進行風險管理，建立全面性風險管理系統，進行風險之有效辨識、應變控制、監

控預防與彙整回報程序，強化公司預防性對策與面對風險時之系統性策略和管理對策，同時提

升全體員工之風險意識，故特制定本辦法。本公司之永續健全發展並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

特訂定本守則。 

 

1.2 本辦法作為公司風險管理之依據，期許本公司從事各方面策略及相關計畫時，在「機會與風險

發生前採取完善預防，風險發生後進行有效控制」，將風險控制在可承受之範圍內，以達永續經

營之目的。 

 

2. 範圍 

2.1 本辦法之適用範圍為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 

 

2.2 本公司各項包含但不限於國際標準管理體系，包括：品質管理、環境管理、職安衛等相關方關注

議題，均適用本辦法。 

 

2.3 可分析與辨識本公司風險來源與類別。 

2.3.1 歸納為以下構面： 

2.3.1.1.策略風險：係指全球政經情勢發展、產業市場變化、科技創新、政策法令變動等風險。 

2.3.1.2.營運風險：係指生產製造、供應鏈、智慧財產權、人力資源、企業形象、資訊安全等風險。 

2.3.1.3.財務風險：係指包括匯率、利率、租稅、通膨等波動，交易對象履約，策略性投資等風險。 

2.3.1.4.危害風險：係指傳染性疾病、水電供應或重大危害事件等風險。 

2.3.1.5.ESG 暨氣候風險： 係指氣候、生物多樣性等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之風險。 

2.3.1.6.其他風險：係指非屬上述各項風險，但該風險可能致使公司產生重大損失。 

 

3. 權責 

3.1.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為公司風險管理之最高指導單位，負責核定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及其相關辦法，

推動並督導整體風險管理工作之執行，以確保風險管理之有效性。 

  

3.2. 經營規劃室 

 為制定、推動、督導及統籌本辦法之單位。 

 

3.3. ISO認證單位 

3.3.1. 為本辦法執行與擬定風險評估、改善對策、管控監督與相關方議題等統合之單位。  

3.3.2. ISO 9001最高管理階層或職務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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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ISO 14001最高管理階層或職務代理人： 

3.3.4. ISO 45001最高管理階層或職務代理人： 

3.3.5. 協助 3.4.其他單位執行風險管理作業、彙整風險管理活動執行結果。 

 

3.4. 其他單位 

      為本辦法之執行運作並配合協辦之部門，負責於日常作業中進行評估與管控相關風險。 

 

4. 定義 

4.1. 機會 

指可能潛在影響本公司目標之正面事件，及其發生之可能性與有利程度。 

 

4.2. 風險 

指可能潛在影響本公司目標之負面事件，及其發生之可能性與嚴重程度。 

 

4.3. 機會與風險辨識 

 指識別各項業務經營活動或作業流程可能面臨之機會與風險事件。 

 

4.4. 機會與風險評估 

 指針對已識別之潛在風險，應訂定適當之評估方法，作為機會與風險管理之依據。 

 

4.5. 機會與風險處理 

 指對於機會與風險評估之結果，依面臨潛在之風險宜採取適當之回應對策等，以增加或降低、

避免事件發生之可能性或其影響程度。 

 

4.6. 機會與危機處理 

 指為避免或降低潛在風險造成之衝擊傷害，對潛在風險情境維持監控及管理過程。 

 

4.7. 機會與風險管理 

 指為有效控管可能發生的機會與風險事件之流程。 

 

4.8. 機會與風險監控 

 指各權責單位應有適當風險管控機制與評量指標，以為風險管理作業之執行效率及效益。 

 

4.9. 機會與風險報告與揭露 

 指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揭露相關風險管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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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業流程圖 

 

編號 

 

流程圖 

 

管制要項 

權責單位  

◎主辦 

○協辦 

 

6.1. 

 

機會與風險意識建立 

 

應積極建立機會與風險管理意

識，並因應環境變動做動態調

整。 

  ◎製造管理處 

  ○經營規劃室 

○其他單位 

 

 

6.2. 

 

 

目標設定 

 

應於每年進行年度目標規劃時，

同步考量機會與風險管理，確保

為達成目標所需承受之機會與風

險是否在機會與風險管理範圍之

內。 

  

  ◎製造管理處 

  ○經營規劃室 

○其他單位 

 

6.3. 

 

機會與風險辨識 

 

運用系統性方式搜尋出組織內所

有可能面臨之機會與風險 

  ○製造管理處  

  ○經營規劃室 

◎其他單位 

 

 

6.4. 

 

 

機會與風險評估 

 

在現有的防範措施下，評估機會

與風險的影響程度及其發生的機

率，描繪出機會與風險評估矩

陣，藉以區分出可容受機會與風

險與主要管理機會與風險。 

  ○製造管理處 

  ○經營規劃室 

◎其他單位 

 

6.5. 

 

機會與風險處理 

 

根據機會與風險評估所選出的優

先處理風險項目，擬定機會與風

險對策並落實推動執行之。 

 

  ○製造管理處  

  ○經營規劃室 

◎其他單位 

 

6.6. 

 

危機處理 

 

請詳見「危機處理辦法」 

 

 

 

6.7. 

 

 

監督檢視 

 

定期檢視機會與風險項目及其對

策是否仍適用於環境條件，必要

時修正機會與風險處理行動 

 

  ○製造管理處  

  ○經營規劃室 

◎其他單位 

 

6.8. 

 

檢討修正 

根據監督及危機處理結果，檢討

及修正機會與風險對策，以利持

續改善 

  ○製造管理處  

  ○經營規劃室 

◎其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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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業內容 

6.1. 機會與風險意識建立 

6.1.1. 本公司應積極建立機會與風險管理意識，並適時做滾動式調整。 

6.1.2. 本辦法為由上而下整體性之機會與風險管理，其有教育訓練之需求，則依本辦法對應   之內

容辦理。 

 

6.2. 目標設定 

6.2.1. 本公司在每年進行年度目標規劃時，同步考量風險管理。 

6.2.2. 本公司應於各部門進行策略規劃活動，設定各項目標時，除了檢驗目標是否能支持使命及願

景之達成之外，以確保達成目標所需承受之機會與風險是否在可管控範圍內。 

 

6.3. 機會與風險辨識 

6.3.1. 指建立本公司機會與風險資訊圖像的前置作業，以瞭解可能面臨之機會與風險，並予以評估

及處理。 

6.3.2. 在辨識程序中，須考量辨識要點包含： 

6.3.2.1.機會與風險名稱：指本公司列出之策略、政策、計畫及任務中，可能潛在影響其預期目標之

事件。 

6.3.2.2.機會與風險情境：指當列出可能的機會與風險後，本公司應描述其可能的發生背景和情況。 

描述時，可採用時間序列法，由事件的背景、過程及最終結果進行分段說明，以求其完整性。 

6.3.2.3.發生時機：指機會與風險事件可能發生的時間點及頻率。 

6.3.2.4.影響及損失：指機會與風險事件發生後，可能對本公司造成的影響及損失。 

6.3.2.5.涉及相關者：指該機會與風險發生後，可能會涉入或受到衝擊的利害相關人。 

6.3.2.6.現有防範/控制措施：指針對機會與風險事件，本公司已經採取的措施。 

6.3.2.7.適當防範/控制措施：指現有防範/控制措施可能無法發揮其功能，分析原因後提出的措施。 

6.3.3. 依據 6.3.2.提及之要點，應由各權責單位依其職權(責)及業務屬性，提出對本公司可識別的機

會與風險事件。 

6.3.4. 本公司進行機會與風險識別時，包含但不限於 ISO 9001、ISO 14001、ISO 45001 所定義的管

理系統部門應使用 8.1.&8.2.附件。 

6.3.5. 每年於管理審查前，各權責單位應依溝通權責填報 8.2.附件「相關方議題識別及機會與風險

管制表」， 進行鑑別組織之內外部議題及利害相關者(含工作者)需求與期望之關注議題，並

依高機會與高風險項目擬定建議對策、管制方案或程序。包含但不限於 ISO 管理系統類別，

由製造管理處彙總成全公司之「相關方議題識別及機會與風險管制表」與「機會與風險評估

矩陣」，經最高管理階層召開會議，共同檢視評估結果，定義並選取主要機會與風險管理項目

並檢視其對策。 

6.3.6. ISO 14001、ISO 45001 於利害相關者(含工作者)需求與期望鑑別過程，應考量利害相關者(含

工作者)關注之議題是否須轉化為守規義務要求，並依據「法規鑑別管理辦法」增列於適用法

規鑑別記錄內。 

 

6.4. 機會與風險評估 

6.4.1. 依據已辨識的機會與風險因子，在現有防範對策下，評估其影響程度及發生機率，進而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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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機會與風險評估矩陣，並訂定適宜之量化或質化之指標或對策，以評估風險等級、風險胃

納並區分可承受與主要管控之潛在風險。 

6.4.2. 依據「後果嚴重性」及「機率」兩項為評估基準，各權責單位對其提出之機會與風險進行評

估，除擬定其優先順序(依兩項評估基準之數值相乘後為機會與風險之等級定之)外，並提出

適當對策。 

6.4.2.1. 機會與風險影響程度等級。 

等級 嚴重度/影響度 

10 
1.危險無預警，直接造成人員生命危害 

2.損失1000萬以上 

9 

1.危險可預警，直接涉及人員永久傷殘 

2.損失500萬以上~1000萬元以下 

3.違反法規或五家以上媒體報導 

8 

1.主要品質(規格)錯誤，產品完全無效。 

2.造成人員住院1個月以上或輕度傷殘。 

3.損失300萬以上~500萬(不含)以下 

4.3～4家媒體報導 

7 

1.主要品質(規格)錯誤，交期未達成客戶會不滿意 

2.造成人員住院一周以上 

3.損失100萬以上~300萬（不含）以下 

4.1～2家媒體報導 

6 

1.影響產品或服務方便性或準確性，導致客戶感覺不方便 

2.造成人員須到醫院治療 

3.損失20萬以上~100萬元（不含）以下 

5 
1.產品次要品質異常，客戶感覺有一點不方便 

2.損失2萬以上~20萬元（不含）以下 

4 
1.影響不很嚴重，產品有小瑕疵，多數客戶反應之小缺點 

2.損失2萬元（不含）以下 

3 影響輕微，大部分客戶會反應之小缺點 

2 特定客戶反應之缺點，影響很輕微 

1 偶發事件，不影響產品用途之小缺點且客戶無反映 

 

6.4.2.2.機會與風險發生機率等級。 

等級 發生率 (機率) 

10 發生機率大於0.5 每小時發生 

9 發生機率約1/2以下至1/50 每天發生 

8 發生機率約1/50以下至1/100 3~4天一次 

7 發生機率約1/100以下至1/500 每周發生 

6 發生機率約1/500以下至1/1,000 每月發生 

5 發生機率約1/1,000以下至1/5,000 每季發生 

4 發生機率約1/5,000以下至1/10,000 每半年發生 

3 發生機率約1/10,000以下至1/500,000 每年發生 

2 發生機率(1/500,000以下至1/1,000,000) 曾經發生但已經2年未發生 

1 幾乎不發生(1/1,000,000)以下 曾經發生但已經6年未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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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各權責單位填報後，包含但不限於 ISO管理類別由最高管理階層依據製造管理處彙整之機

會與風險評估矩陣，召開會議，共同檢視評估結果，定義並選取主要機會與風險管理項目並

檢視其對策。 

6.4.3.1. 機會與風險評估矩陣。 

                                   度衝擊度/嚴重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 2 3 4 5 6 7 8 9 10 

2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3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4 4 8 12 16 20 24 28 32 36 40 

5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6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60 

7 7 14 21 28 35 42 49 56 63 70 

8 8 16 24 32 40 48 56 64 72 80 

9 9 18 27 36 45 54 63 72 81 90 

1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6.4.3.2. 機會與風險等級及其對策。 

優先處理機會與風險 
不可接受，考慮機會與風險處理模式，應至少制定

程序/SOP/表單管制或設立監督機制(設KPI) 

值得管理機會與風險 
應改善或考慮採取機會與風險轉移、管制措施(制定

程序/SOP/表單)、監督機制(設KPI) 

密切觀察機會與風險 

有改善機會，在成本許可情況下可尋求改善的措施

或管制措施，若成本或技術條件不允許，可維持現

況(現有管制措施) 

可容忍機會與風險 可接受，維持現況(包括維持現有的管制措施) 

 

6.4.4. 機會與風險評估的過程須加以紀錄並文件化，有助於決定鑑別之機會與風險的優先順序、掌

握或判定可容忍暴露的條件、處理機會與風險決策過程的文件化、相關人員可藉由觀看機會

與風險資訊圖像，使機會與風險辨識和監控較為容易。 

6.4.5. 機會與風險事件的影響及機率可以使用包括過去的紀錄、經驗、出版文獻、具公信力之調查

與研究、訪問專家、資訊技術模型分析等來源。若無前項來源可參考時，亦可兼採適宜之數

值以表示相對之程度或權重之半量化分析方式、或依個人所認定之事件或結果發生之可能性

來表達風險估計。 

 

6.5. 機會與風險處理 

6.5.1. 根據機會與風險評估所識別出的風險項目之優先順序，對應機會與風險處理模式，採取適當

回應對策，完成機會與風險處理表(應提報並經核准即算完成)，使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程度，

藉此為各權責單位推動與執行對策之依據。 

6.5.2. 機會與風險處理之模式 

6.5.2.1. 規避風險 

 在可行的情況下，採取對策規避可能引起風險之各種活動。 

6.5.2.2. 降低風險 

 採取對策以降低風險發生後之衝擊及或其發生之可能性。 

發

生

頻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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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 轉嫁風險 

 採取移轉之方式，將風險之一部或全部由他人承擔。 

6.5.2.4. 承擔風險 

 不採取任何對策改變風險發生之可能性及其衝擊。 

 

6.6. 危機處理 

 請詳見「危機處理辦法」 

 

6.7. 監督檢視 

6.7.1.  本公司應定期檢視(列入 ISO認證範圍者不在此限)機會與風險項目及其對策是否順應內外部

環境條件，並適度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機會與風險溝通，以確保機會與風險管理能有效執行，

針對已發覺或鑑別之潛在風險，評估有可能造成損害時，應提出適當對策，並呈報最高管理

階層，其結果應加以記錄，以確保其持續有效運作。 

6.7.2.  有關採取之對策、管制方案或程序等，若有整合、討論之必要時，可召開會議或視情況由處

級主管批准決議，前述之形成決議可依現況適當設立監督機制(KPI)，以進行管理目標、提

供資源、指定負責人、時間規劃等，依《管理責任作業程序》在管理審查會議中形成決議，

文件/程序若為 ISO 管制文件應依《規章制度管理辦法》進行管理。 

6.7.3.  製造管理處應依時程規定追蹤相關對策執行結果，或在內部稽核時列入稽核重點，確保風險

管理作業之執行效率及效益，並適時適當調整及持續改善。 

 

6.8. 檢討修正 

6.8.1. 本公司應對監督結果所發現之變動事項提出修正，包含管理措施、作業流程與辦法等，並應

確認其有效性。 

6.8.2. 在危機發生後，本公司應依據危機處理結果，檢討及修正機會與風險對策。 

6.8.3. 本公司應將檢討修正之過程加以文件化記錄，並撰寫一份結案報告，作為經驗傳承及日後執

行修正依據。 

6.8.4. 當有違反 ISO文件規定或未依對策計畫進行時，應依《矯正與預防措施管制程序》處理。 

 

6.9. 機會與風險報告與揭露 

6.9.1. 本辦法之訂定、修正或廢止應經董事會同意。 

6.9.2. 本公司應定期或視風險屬性及影響程度，將風險狀況向董事會報告以供管理參考，落實風險

管理程序及檢核執行結果。 

6.9.3. 本公司依主管機關之規定揭露風險管理相關資訊。 

 

6.10. 附則 

6.10.1. 本辦法須有合宜評估風險之方式，以因應 ESG 暨氣候風險、新興風險等風險類型，得以有

效分析與辨識風險來源與類別。 

6.10.2. 本辦法訂定於 2015 年 2月 4日 

 本辦法修訂於 2018 年 3月 31日 

 本辦法修訂於 2018 年 8月 9日 



XGP-015-04 

 本辦法修訂於 2023 年 10月 16日 

 

7. 相關文件 

7.1. 危機處理辦法(XGP-016-02) 

 

8. 附件 

8.1.  相關方議題溝通責任一覽表 

 

8.2. 相關方議題識別及風險管制表組 

 

8.3. 機會與風險管理_流程圖 

 

9. 控制要點 

9.1. 哪些單位/部門參與識別？是否涵蓋公司各權責部門？ 

 

9.2. 識別了哪些利害相關方？是否涵蓋相關企業及利害特定關係人，如直接客戶、最終客戶、股東

(經營管理者)、政府、社區鄰居、供應(外包)商、員工、社會團體？ 

 

9.3. 機會與風險辨識時，是否搜尋出可能面臨潛在之機會與風險？ 

 

9.4. 嚴重度和發生頻率評價是否洽當？風險係數計算有無錯誤？ 

 

9.5. 機會與風險評估時，是否依據機會與風險評估矩陣找出主要機會與風險項目？ 

 

9.6. 主要機會與風險項目對策，是否有對應機會與風險處理模式，並完成機會與風險處理表之簽核？ 

 

9.7. 機會與風險項目及其對策是否有監督檢視，以確保適用性？ 

 

9.8. 為確保計畫/措施之適用性，是否針對監督結果及危機處理結果提出修正？ 


